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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女士︰  
 
討論政府有關 “香港文物建築保護政策檢討 ”的諮詢文件，本人有下列

意見︰  
 
 第一，本人同意諮詢文件中提到的四項基本原則；即︰  

 保護文物而非接管文物；  
 保護標準取決於文物價值、並非純粹歷史長短；  
 應在文物保護與經濟代價間取得平衡；  
 充份顧及私人權益。  

 
不過，我們需要盡快訂立明確的保護古物古蹟法例，在規劃大綱中已

明確規定。不應該在工程開展後才對古蹟作評價，正如天星及皇后碼

頭為例，政府近期推出的四個方案，選擇任何一個才是痛苦的決定。

此情況應該避免，應預早對古蹟作出評估及定出妥善保育計劃，使工

程既可以順利進行，而古蹟亦可以原地或移到鄰近地方作妥善保留。 
 
 第二，在四項原則下及在進一步制定古物古蹟保護法例的同

時，盡快展開對 1,440 多幢於 1951 年以前的建築物進行諮詢及評估

工作；其過程應包括向當區區議會徵詢意見，尤其對日後的重用價值

方面。  
 
 第三，成立文物信託基金，應先由政府斥資，再推動工商界

捐助，既可以發揮其公民企業精神，又可以發揮各界力量，保護古蹟。 
 
 第四，增加誘因，推動民間做好保育工作，需要給予私人或

公共機構更多具體支援，做好每年的維修及保育工作；使古物古蹟擁

有者更願意去做保育工作；可以用資助或免息借貸方法去資助維修工

程；甚至採用 “地則轉移 ”方法去換回古物古蹟之擁有權。政府尤其要

多照顧在 496 幢已評定的建築物中有 218 幢是屬於私人擁有，有需要

政府積極協助做好保育工作。  
 
 最後一點，政府要加設保護古物古蹟的宣傳工作及教育工

作，支持及鼓勵更多民間組織參與此項工作，教育市民大眾，尤其是

年輕人，認識我們的古物古蹟，從而才可以培養他們對古蹟的感情，

才會激發他們去保護及愛護古蹟。只有全民都認識我們的古物古蹟，

保育工作才可以做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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